114學年度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申請書114.12月版

	姓    名
	
	學  制
	□日間部 □夜間部
	系別
	       系    年    班

	學    號
	
	手   機
	     
	
	

	申請類別
	A類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
	B類
(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補助資格者)

	
	
	1. 

	應繳相關
證明文件
(請勾選)
	□低收入戶學生
	□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補助資格者(114學年)

	
	□中低收入戶學生
	□經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者(需檢附老師推  
  薦表及全戶年收入證明，其家庭年收入
  以不超過新臺幣九十萬元為原則)


	
	□身心障礙學生
□極重度□重度
□中度 □輕度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極重度□重度
□中度 □輕度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原住民族學生
	

	附繳證件

	2. □前一學年度學業成績班級排名百分比前三十以內且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3. □獎懲證明。
4. 家庭經濟證明(須為當年度有效期限內且為鄉、鎮、市、區公所所開立為主)：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證明
5. □已獲得114-1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補助條件之學生(可從ecare截圖印出文件當佐證資料)。
6. □已申請114-1學雜費減免
7. □身心障礙手冊、鑑輔會證明影本
8. □原住民族學生-戶籍謄本影本。
8.□經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者(需檢附老師推薦表及全戶年收入證明，其家庭年收入以不超過新臺幣 
    九十萬元為原則)
9.□三個月內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10.□本人存簿封面影本。
[bookmark: _GoBack]11.□在校表現、參與公益服務或特殊才能表現等情形，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本人申請上述獎學金，保證在校享有獎助期間放棄政府發給之其他教育補助及教育部之獎學金、
助學金，如有重複請領，願負法律責任。

立切結書人(學生本人)：
家長簽章(未滿二十歲需家長簽章)：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承辦審核:



